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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予收購之
 目標股權

： (i)Aberdeen出售股權及(ii)VNN出售股權。於收購事項完
成後，晨鳴海外將持有Aberdeen及VNN的全部股權，而
本集團將合共持有武漢晨鳴99.85%股權。

轉讓價款及付款 ： 晨鳴海外擬以人民幣31,260萬元及人民幣9,740萬元轉讓
價款分別從轉讓方一及轉讓方二收購Aberdeen出售股權
及VNN出售股權。

付款方式為分期支付。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後，晨鳴海外
（或其指定第三方）須在2020年12月31日前向轉讓方一
（或其指定第三方）及轉讓方二（或其指定第三方）分別支
付人民幣19,000萬元及人民幣6,000萬元轉讓價款。剩餘
人民幣12,260萬元及人民幣3,740萬元轉讓價款，由晨鳴
海外（或其指定第三方）於潤寶商貿的人民幣1.6億元貸款
到期後，直接支付至潤寶商貿貸款賬戶，專項用於歸還
該項貸款，該款項支付後視同晨鳴海外將款項支付給轉
讓方。轉讓方應協助辦理目標股權解押手續。

本集團擬以其內部資源為收購事項提供資金。

稅收與費用 ： 因目標股權轉讓和變更登記產生的稅費（包括但不限於辦
理目標股權轉讓相關手續發生的費用）由目標公司、轉讓
方及晨鳴海外按法律規定各自承擔。

股權交接及變更 ： 轉讓方須配合晨鳴海外完成目標公司的股東、董事變更
登記，並於變更完成當日將目標公司的所有資料移交給
晨鳴海外。

目標公司在交割日前的權利、義務、風險及責任仍由轉
讓方承擔，交割日後的相關權利、義務、風險及責任均
由目標公司享有和承擔。

違約責任 ： 晨鳴海外未按期支付轉讓價款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應付
未付金額的千分之一向轉讓方支付違約金。

晨鳴海外支付轉讓價款後，因轉讓方的原因導致未按期
配合完成目標公司的股東、董事變更登記的，每逾期一
日，分別按已支付轉讓價款的千分之一向晨鳴海外支付
違約金。超過30日仍未完成的，晨鳴海外有權解除合
同，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書當日，轉讓方向晨鳴海外支
付已收到的全部轉讓價款、資金佔用利息及違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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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；

「晨鳴海外」 指 晨鳴（海外）有限公司，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
限公司，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；

「本公司」 指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有限公司，一間於中國註冊成
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其H股在聯交所主板上市，
為股權轉讓協議項下受讓方晨鳴海外的全資控股
股東；

「交割日」 指 目標公司完成相關政府部門股權變動登記之日；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；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；

「股權轉讓協議」 指 晨鳴海外（作為受讓方）與轉讓方一（作為轉讓
方）、轉讓方二（作為轉讓方）、Aberdeen及VNN
就晨鳴海外收購目標股權訂立的日期為2020年12
月21日之股權轉讓協議；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；

「該擔保」 指 於收購事項前，目標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漢晨鳴
34.64%股權為潤寶商貿金額為人民幣1.6億元貸
款提供的期限至2022年4月25日的質押擔保，晨
鳴海外將於收購事項完成後以其持有的武漢晨鳴
34.64%股權提供的相同內容的擔保；

「H股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.00元的境外上市
外資股，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並以港元認購及買
賣；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；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獨立於本集團之董事、監事、主要股東及行政總
裁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人士或公司；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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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公告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
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；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；

「潤寶商貿」 指 湛江潤寶商貿有限公司，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
有限責任公司；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；

「目標公司」 指 Aberdeen及VNN；

「目標股權」 指 Aberdeen出售股權及VNN出售股權；

「轉讓方一」 指 虞建仁，一名於收購事項前持有Aberdeen全部股
權的自然人；

「轉讓方二」 指 虞建隆，一名於收購事項前持有VNN全部股權的
自然人；

「轉讓方」 指 轉讓方一及轉讓方二；

「VNN」 指 VNN Holdings Limited，一間於英國維爾京群島
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於收購事項前由轉讓方二
持有全部股權，於收購事項完成後將由晨鳴海外
持有全部股權；

「VNN出售股權」 指 轉讓方二根據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將轉讓給晨鳴
海外的VNN的全部股權；




